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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記 21：16-24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華琦。感謝主，又來到我們讀經的時間。上個禮拜我們

讀到 21：15 節，這個禮拜我們要讀完 21 章，並且也要讀 22 章，今天我們

就讀 21：16-24 節。  

21 章是祭司聖潔生活的條例。本著神多給誰就向誰多取，多託誰就向誰多要

的原則，神頒賜了以色列人聖潔生活的條例。之後，特別針對亞倫的家族，

頒賜了祭司聖潔的條例，記載在 21 章；以及聖物處理的條例，記載在 22 章。 

在祭司聖潔生活的條例中，我們已經讀過了祭司的條例和大祭司的條例。 

對於新約的聖徒，每一個蒙恩得救的人都有祭司的身份，然而還必須生命長

進到一定的身量，才能夠開始盡祭司的職份。對於這個身量，神並沒有給客

觀的標準，神反而給了三個主觀的量度：第一，不沾染屬靈的死亡; 第二，

不隨從世界的潮流; 第三，維持向神的純潔。也就是說，每個聖徒能否盡祭

司的職份，他自己心裏應該清楚，這也是每一個聖徒與神之間的事。  

新約教會的建造，在於每一個聖徒都能夠盡祭司的職份，並且在盡職中能夠

一同配搭，順服同一位大祭司，就是主耶穌基督。在基督的帶領下，在愛中

把身體建造起來。我們也讀過大祭司的條例，就包括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

夠沾染死亡，以及必須娶本民中的處女為妻。這大祭司的條例，都是指向主

耶穌基督。唯有基督勝過死亡，並且不能夠被死亡玷污，因為祂自己就是復

活。並且祂今天正在預備祂的新婦，讓她成為一個貞潔的童女，在時候滿足

時，祂就要回來迎娶教會，做祂的新婦。  



接著 21：16-24 節，就指出亞倫會議中有殘疾的不能夠擔任祭司的職份，向

神獻祭。 在利未記第 1-7 章，我們讀過了獻祭的條例，在那裡我們看到神一

再強調，祭牲中有殘疾的，不能獻給神，而檢驗祭牲的職責就託付給祭司們。 

神在獻祭的事上要求非常嚴格，祭牲不能夠有殘疾；同樣的，獻祭的祭司也

不能夠有殘疾。 

從新約的應用來說，祭牲是耶穌基督的預表。耶穌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先

在猶太公會被審了三次，後來又在羅馬的法庭被審了三次，最後羅馬巡撫，

本丟彼拉多公開地宣告，我查不出這人有什麼罪。經過這麼公開的見證，耶

穌是合格的祭牲，能夠替人贖罪。之後耶穌才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祭牲是基

督的預表，祭司們就是所有新約聖徒的預表。 

舊約在亞倫家族中的男丁，如果有了身體上的缺陷，他就不能擔任祭司的職

份。於新約的聖徒，這些身體上的缺陷，要轉成屬靈的含意，並且成為新約

聖徒在教會事奉的時候，必須留意並且克服的事情。  

 

第 16-17 節：「耶和華對摩西說：你告訴亞倫說：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凡有

殘疾的，都不可近前來獻他神的食物。」 

亞倫是大祭司，大祭司必須娶本民中的處女為妻；所生出來的後代，男丁都

要成為祭司。祭司們要在會幕中替百姓獻祭，並且在聖所中事奉神。亞倫後

裔中凡是有殘疾的，都不能夠替百姓獻祭，因為在所獻的祭物中，都有一些

要燒在壇上，成為馨香的火祭，這是給神的食物。要獻食物給神，不只是祭

物不能有殘疾，祭司們也必須沒有殘疾。 



親愛的弟兄姐妹，每個主日崇拜，我們一同向神的敬拜讚美，就是我們向神

獻上馨香的火祭，讓神得著滿足。在我們的崇拜中，不只是我們的讚美必須

發自純潔的內心，就是我們這個人也必須是純全沒有殘疾的。因此，每一次

的主日崇拜，領會的都要提醒聖徒們，必須潔淨自己，免得在敬拜中得罪了

神。 

若是每個主日都能擘餅喝杯，紀念主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捨命流出血來，設立

新約，這樣能夠幫助每個聖徒，確定每個人都有份於主的死，並且在復活的

新樣中，向神獻上敬拜。這樣就能夠免去因為聖徒中的不潔，而敬拜不蒙神

悅納的難處。  

 

第 18-20 節：「因為凡有殘疾的，無論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肢體

有餘的、折腳折手的、駝背的、矮矬的、眼睛有毛病的、長癣的、長疥的，

或是損壞腎子的，都不可近前來。 」 

亞倫的後裔中身體上有殘疾的，都不能近前來向神獻祭。在這裡，聖經洋洋

灑灑地列出 11 種殘疾。當我們讀了所列出來的事項，我們真是要感謝神，

把我們生在新約，否則，照著所列出來的殘疾，能夠符合資格的，簡直比當

飛行員還難。我們中間能夠合格當祭司的，人數應該也是不多。 

到了新約，人前來服事神，向神獻祭，神對人的外表沒有任何的要求，每一

個蒙恩得救的人，都有祭司的身份，都能夠來事奉神。在經文中所列出外表

的缺陷，我們要找出這些缺陷背後屬靈的含意，而這些正是我們事奉神必須

注意，並且禁戒的事項，這樣才免得我們在事奉中得罪了神。現在我們要一

個一個的來看，總共有 11 項。  



第一項是瞎眼的。說出人缺少基督的亮光，看不到屬靈的事物。在約翰福音

4：24 節，「神是個靈，所以拜祂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如果照著原

文，神是靈，拜祂的必須在靈和真來拜祂。一個活在黑暗中的人，他看不到

自己真實的光景，他也不認識屬靈的事物。一個不認識靈的人，不能夠來事

奉神。  

第二項是瘸腿的。說出一個人沒有基督的加力，以至於不能夠行動。保羅在

腓立比書 4：13 節這麼宣告，「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

許我們沒有保羅的把握，凡事都能做，但最起碼，我們必須有基督的加力，

讓我們可以起來行走，可以起來事奉神。  

第三項，塌鼻子的。說出他沒有屬靈的嗅覺，不能夠分辨生死。保羅在哥林

多後書 2：15- 16 節這麼說，「因為我們在神面前，無論在得救的人身上或

滅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氣。在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氣叫他死; 在

那等人，就作了活的香氣叫他活。」這裡我們看到基督徒身上都有基督的馨

香之氣，而這香氣能夠成為叫人活的香氣，也能夠成為叫人死的香氣。一個

沒有屬靈嗅覺的人，他分辨不出生和死的香氣，他不能夠來事奉神。  

第四項，肢體有餘的。比如說多了一隻手指頭或腳趾頭，或者一隻手或腳比

另外一隻手或腳更長；這說出在屬靈的事奉上越界了。每一個人按照神給的

恩賜來事奉神，神也都會給每一個人有一定的界限。一個事奉經常越界的人，

不能夠來事奉神。 我們要謹守神給我們的界限，不要多說，也不要多做。  

第五項，折手折腳的。說出在事奉的事上總是不完全，手上的工作總是缺那

麼一點，腳下走的路也經常就缺最後幾步。一個事奉不能夠有始有終的人，

不能夠來事奉神。  



第六項，駝背的。說出一個人缺少屬天的經歷，只看到地上的事，看不到天

上的事。保羅在歌羅西書 3：2 節這麼說，「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

念地上的事。」一個只是思念地上事的人，他不能夠來事奉神。  

接著我們來看第七項，矮矬的。在生命的事上不長進，是個屬靈的矮子，他

長不出基督的身量。一個人蒙恩的時候，都得著了屬靈的生命，這生命要藉

著靈糧和靈水，藉著每天正常的吃喝，他自然就能夠長出正常的屬靈身量。 

一個長不出屬靈身量的人，他是個屬靈的矮子，他不能夠來事奉神。  

第八項，眼睛有毛病的。不論是近視眼，散光或者是老眼昏花。眼睛有毛病

的人，對於屬靈的事物不會有完全的認識。因此他的事奉也不完全，並且容

易偏激，不會平衡，這樣的人不能夠事奉神。  

接著第九項，長癬的。癬是一種皮膚病，多半是長在別人看不到的地方，但

是自己一定知道。皮膚是人在生活中的見證，自己在生活中的見證，不正常，

有了缺失；別人看不到，但自己知道。 這樣的人不能夠來事奉神。  

第十項，長疥的。疥瘡是更為嚴重的皮膚病，也就說出在生活中不正常的情

形已經發展出來，讓別人看得到，自己生活中見證的缺失，這樣的人不能夠

來事奉神。  

第十一項，損壞腎子的。NIV 是把它翻成 damaged testicles，就是生育的

機能受損了。說出一個人缺乏生命的經歷，以至於他失去了屬靈生育的能力。

他不會傳福音，他不會帶人得救，不會產生出屬靈的後代，這樣的人不能夠

事奉神。  



這 11 種身體上的殘疾，正好就代表新約聖徒會犯的 11 種屬靈的疾病。 犯這

些屬靈疾病的聖徒，不能夠盡祭司的職份。他們必須來到神前求神醫治，除

掉這些疾病之後，他才能夠來摸事奉的事，才能夠當合格的祭司來事奉神。 

 

第 21-22 節：「祭司亞倫的後裔，凡有殘疾的，都不可近前來，將火祭獻給

耶和華。他有殘疾，不可近前來獻神的食物。神的食物，無論是聖的，至聖

的，他都可以吃。」 

在亞倫的後裔中，身體有殘疾的，不能夠獻火祭給神，因為那是神的食物；

要獻食物給神，必須祭牲和祭司都沒有殘疾，這樣才能夠蒙神悅納。但是在

另外一方面，在獻給神的食物中，有一些是分給祭司的份。給祭司的份中不

論是聖的還是至聖的，他都可以吃。什麼是至聖的和聖的呢？利未記 6：17-

18 節：「烤的時候不可攙酵。這是從所獻給我的火祭中賜給他們的分，是至

聖的，和贖罪祭並贖愆祭一樣。凡獻給耶和華的火祭，亞倫子孫中的男丁都

要吃這一分，直到萬代，作他們永得的分。摸這些祭物的，都要成為聖。」 

這裡我們看到素祭、贖罪祭和贖愆祭都是至聖的，摸到這些祭物的，就能夠

使人成聖，所以他們稱為是至聖的祭。在歸給祭司的分中，這些至聖的祭，

亞倫子孫中有殘疾的，也可以吃。當百姓獻平安祭給神，平安祭是聖的，其

中也有屬於祭司的分，他們也可以吃。在這裡我們看到神特別的恩典，雖然

他們有殘疾，不能夠向神獻祭，但是神還是顧念他們的需要，他們和他們的

家人一樣，可以享受屬於祭司的祭肉和供物，不論是聖的還是至聖的，他們

都可以吃。  

 



第 23-24 節：「但不可進到幔子前，也不可就近壇前; 因為他有殘疾，免得

褻瀆我的聖所。我是叫他成聖的耶和華。於是，摩西曉諭亞倫和亞倫的子孫，

並以色列眾人。」 

這些有殘疾的後裔，不能夠到幔子前，說出他們不能夠進入聖所來事奉神；

也不可就近壇前，說出他們不能夠在祭壇上為百姓向神獻祭，因為他們有殘

疾，他們不能夠事奉神，免得褻瀆神的聖所。雖然他們無份於事奉，但他們

還是有份於神的供應。神在這裡特別加上了一句，我是叫他們成聖的耶和華。  

從人看來，一個人不能夠事奉，就不能夠為神做工，他們在神的手中，似乎

就沒有用了。但是神不是這麼說，神說我要使他成聖。神還是要做工在他身

上，讓他能夠分別為聖歸給神。這裏我們看到，神看重的不是工作，而是見

證，神還是要得到他們，成為神的見證。  

以上這些話是摩西告訴亞倫和亞倫的子孫，以及以色列人的眾百姓。神把這

些話擺在聖經中，也是要讓新約的聖徒能夠明白神的心意。新約的聖徒成為

祭司，來事奉神的時候，要鑒戒前面所提到 11 種屬靈的疾病，犯有屬靈疾

病的，要謙卑的求神醫治，痊癒之後，才能夠來摸事奉的事。然而就是一個

人不能夠起來事奉神，神在他身上還是有特別的恩典，他一樣能夠享受神的

供應，尤其是那些至聖的供應。神要使他分別為聖，也歸給神。神看重的不

是人為神做工，而是人完全屬於神，成為神的見證。 盼望我們都能夠明白神

的心意。  

我們一同來禱告：主啊，謝謝你。你最看重的就是我們這個人，能夠分別出

來，成聖歸給神。幫助我在教會的事奉中，能夠成為稱職的祭司，能夠去除

身上各樣屬靈的疾病。然而就在我們的事奉中，也來提醒我們，你真正看重



的，是我們的見證，是能夠完全分別出來歸給神。我們的事奉，正是要來調

整我們，能夠脫離各樣屬靈的疾病，而能夠在各樣的事奉上討神的喜悅，最

終能夠成為神美好的見證。祝福我所在教會和教會生活，禱告奉主耶穌基督

的聖名。  


